
黄石市生跡境局文件

黄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黄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大冶市、阳新县、各区人民政府，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 将 《黄 石 市 “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 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黄 石 市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

方案》

黄 环 发 〔2021〕1 4号



附：

黄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精神，根 据 《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鄂 

政 发 【2020】2 1 号 ）有关要求，黄石市编制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简 

称“三线一单”），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以进一步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现就加快实施 

全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制定本方案。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按照“守 

底线、优格局、提质量、保安全”的总体思路，以改善区域环 

境质量为核心，根据生态环境部和省生态环境部门统一部 

署，建立黄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促进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现精细化的环境管理，推动全市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二）基本原则

1.分类管控，差别准入。结合区域发展格局、生态环境

问题及生态环境目标要求，划定三类环境管控单元，制定黄 

石市总体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和环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实施差别化生态环境管控措施。

2•统筹协调，市县共建。按照市级统筹、上下联动、区 

域协同的原则，各 县 （市、区 ）、开发区.铁山区和市直有关 

单位共同建设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黄石市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体系。

3•因地制宜，动态更新。“三线一单”原则上每五年开展 

一次更新调整发布。结合黄石市区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 

划等调整，配合省级定期评估、动态更新调整。

(三）总体目标

到 202 5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有效改善，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持续减少，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 

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到 203 5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节约资 

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总体形成，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步实 

现。

二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四）划分环境管控单元

全市共划定环境管控单元3 8个 ，分为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实施分类管控。

优先保护单元9 个，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8.76%。主要包 

括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等生态 

功能重要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

重点管控单元2 0个， 占全市国土面积的42.56%。主要 

包括人口密集的城镇规划区和产业聚集的工业园区（工业聚



集 区 ）。

一般管控单元9 个，占全市国土面积的38.68%。主要为 

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它区域。

(五）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标准，国家、省和地市环境 

管理政策，以维护区域生态功能和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导 

向，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建 

立完善并落实市域、县 （区、市 ）域及各类环境管控单元的 

“1+6+N”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其中，包括全市“1”个总体 

管控要求，“6”个县市区管控要求，以及全市“N”个 （3 8个 ） 

环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优先保护单元，严格按照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 

地等管理规定进行管控，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 

工业和城镇建设，优先开展生态功能受损区域生态保护修复 

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点管控单元，主要推进产 

业布局优化、转型升级，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 

控，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一般 

管控单元，主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建设项目严格 

执行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及相关负面清单要求，加强生活污 

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动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编制依据更新、废止或失效时，相关管控要求 

及时更新调整。

三、“三线一单”实施应用

(六）支撑促进高质量发展

各 县 （市、区 ）、开发区•铁山区和市直有关单位在产业 

布局、结构调整、资源开发、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时，



应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导约束，将“三线一单，，确定的生态 

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为重要依据，不得变通 

突破、降低标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和生态环境保障。

(七） 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各 县 （市、区 ）、开发区•铁山区和市直有关单位应将“三 

线一单”成果作为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生态修复、防控环境风 

险的重要依据，加快治理水、大气、土壤环境污染，推动实 

现环境质量约束性考核目标;组织开展优先保护单元的生态 

保护与修复，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切实加强重点管控单 

元的污染物排放管控和环境风险防控，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供重要保障。

(八） 指导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规划环评工作要以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为重点，论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并提出优化调 

整建议，细化所在环境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具有建设项目 

审批职责的有关部门，应把“三线一单”作为审批的重要依据, 

从严把好生态环境准入关。

(九） 强化生态环境监管

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应把“三线一 

单”作为监督开发建设、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将“三线一单” 

确定的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作为环境监管重点区 

域 ，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重点内容，推进生态环境 

监管精细化、规范化、智能化。

(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三线一单”原则上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同步更 

新调整，省生态环境厅每五年组织开展一次评估和调整，由



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各县市区或有关部门提出的调整需求行 

程 《调整方案》，经市政府初审后报省生态环境厅审定调整。

五年内因国家与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实施、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和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相关法律法规、技术 

规范、保护目标、地方规划及规划环评等调整的，三线一单 

环境准入清单自动更新调整，并 由 县 （市、区）人民政府、 

开发区铁山区提出申请，市生态环境局按程序向省生态环境 

厅报批更新省级清单。

四、保障措施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铁山区要落实实施“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主体责任，负责对本区域内“三线 

一单”的落地和监督管理，将“三线一单”作为综合决策的重要 

依据和前提条件，确保本地区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全市成立 

由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联系生态环境 

工作的副秘书长、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市发 

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和湖泊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 

局、市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黄石市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三线一单’’工作协调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 

导小组)，负责全市“三线一单”工作组织实施过程中重大问题 

的研究和决策。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全市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三线一单”日常工作和协调调度工作，办公室主 

任由市生态环境局分管负责人兼任。市生态环境局要统筹做 

好全市“三线一单”成果的实施、评估、更新调整和宣传工作。



市直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职,积极配合实施。县市区要切实抓好 

全市“三线一单”成果落地实施工作。

(十二）落实工作保障

市生态环境局组建长期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市财政部 

门安排专项资金，切实保障“三线一单”实施、评估、更新调 

整、数据应用和维护等工作。

(十三）监督检查

建立健全“三线一单”成果应用评估和监督检查机制，定 

期跟踪评估“三线一单”实施成效，推进实施应用。

附件： 1、黄石市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2、 黄石市环境管控单元汇总表

3、 湖北省及黄石市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

4、 黄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黄石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1年 6 月 2 0印发



附 件 1

黄石市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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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黄石市环境管控单元汇总表

序号 行政区 优先保护单元（个） 重点管控单元（个 ） 一般管控单元（个） 单 元 总 数 （个 ）

1 大冶市 1 7 3 11

2 阳新县 3 4 6 13

3 黄石港区 2 1 0 3

4 西塞山区 1 3 0 4

5 下陆区 1 4 0 5

6 铁山区 1 1 0 2



附 件 3

湖北省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a 准入要求

关于空

间布局

约束生

态环境

总体准

入要求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

禁止新建、改扩建家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的产品、技术、工艺、设 

备及行为的项目。禁止新建国家产业政策明令限制的产品、技术、工 

艺、设备及行为的项目。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2

禁止新建、扩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令禁止的落后产能项目。禁止 

新建、改建、扩建未公告产能置换方案的炼钢、炼铁、7K 泥熟料、平 

板玻璃、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项目。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3
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 

等高污染项目。

禁止幵发 

活动的要 

求

4

禁止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员密集区域或者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院、 

办公区等场所及其防护距离范围内，从事化工、制药、制革、生物发 

酵、饲料加工等企业以及垃圾处理厂、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等产 

生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禁止幵发 

活动的要 

求

5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 

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 

服务、服装干洗、机动车维修等项目。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6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使用未达到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 

动机械用燃料；禁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通柴油以及其他非机动车 

用 燃 料 ；禁止向非道路移动机械、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销售渣油和重 

油。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7
禁止露天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 

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8

禁止在土壤污染控制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土壤污染控制或者修复 

无关的建筑物、设 施 ，以及其他可能损害公众健康和生活环境的土地 

利用行为。

关于空 禁止开发 9 禁 止 在 《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中划定的河段保护区、保留

- 10 -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号 准入要求

间布局

约束生

态环境

总体准

入要求

活动的要 

求

区建设不利于水资源及生态保护的项目。禁止在河道堤防和护堤范围 

内进行垦地种植、放牧和畜禽养殖。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围湖造田， 

已经围垦的要限时退田还湖。

限制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0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新増水污染物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发展改革、规划、国土资源等主管部门 

不得批准其建设：

(一)未按照计划完成重点水污染物减排任务的;(二)重点保护水域水 

质未达到标准的;(三施划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四)开发区、工业园 

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五)法律法规和国家、省规定 

的其他情形。

限制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1 不得在城市城区新建、改扩建除上大压小、热电联产外的燃煤电厂。

限制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开垦、开发植物保护带或者在二十五度以上陡 

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不得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开垦、 

取土、开矿、采石、伐 木 ；不得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从 事 铲 草 '挖 树 蔸 、滥挖药材等破坏地表及地表植被的活动以及擅自 

占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或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任作I单位 

和个人不得在生态清洁小流域范围内的河道内违规修建建筑设施、堆 

放物料、取土、挖 砂 ，•不得倾倒垃圾、排放污水以及破坏水土保持设 

施或者干扰其正常运行的活动。

关于沿 

江 15公 

里布局 

约束准 

入要求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3

禁止在长江及主要支流岸线边界向陆域纵深1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 

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重点管控流域面积在 10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 

流。

不符合空 

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 

退出要求

14

不符合规划区划或安全环保条件、存在环境污染风险的现有化工企 

业 ，一律实施关停或迁入合规园区、改造升级。202 5年 1 2月 3 1 日前, 

完 成 沿 江 1-15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关于耕

地空间

布局约

束的准

入要求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5

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投资建设除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项目、 

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军事国防项目以 

及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等必要的民生项目以外的项目。除 《自然资源部 

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 

规 [2018]3号 )确定的六类重大建设项目，以及深度贫困地区、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以下基础设施、易地扶贫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a 准入要求

搬迀、民生发展等建设项目外，各类非农建设项目严禁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6

在农产品产地外围隔离带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有色金属、制革、 

石油、矿山、煤炭、焦化、化工、医药、铅酸蓄电池和电镀等土壤污 

染高风险行业企业及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项目，严格控制城镇开发建 

设。对农产品产地区域和外围隔离带已建企业应限期关停搬迁。

限制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7

对清洁农产品产地实行分级管理及跟踪管控，属于永久基本农田的农 

产品产地按相关法律法规实行永久保护；无风险和中轻度污染风险的 

农产品产地周边地区采取环境准入限制；重度污染风险区的农产品产 

地 ，实行结构调整和退耕还林、还 草 ，禁止种植食用农产品。

关于湖 

泊、水 

库空间 

布局约 

束准入 

要求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8
禁止填湖建房、填湖建造公园、±真湖造地、围湖造田、筑坝拦汊以及 

其他侵占和分割水面的行为。禁止在湖泊水域围网'围栏养殖。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19

在湖泊保护区内，禁止建设与防洪、改善水环境、生态保护、航运和 

道路等公共设施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在湖泊控制区内，禁止从事 

可能对湖泊产生污染的项目建设和其他危害湖泊生态环境的活动。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20

湖泊流域内禁止新建造纸、印染、制革、电镀、化工、制药等排放含 

磷、氮、重金属等污染物的企业和项目；已有的污染企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转产或者关闭。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21

在水库、渠道水域内，禁止直接或间接排放污水、油污和高效、高残留 

的农药以及洗涤污垢物体和浸泡植物等;禁止施用对人体有害的鱼药; 

禁止倾倒砂'石、土、垃圾和其他废弃物以及从事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的其他活动。

禁止在水库周边兴建向水库排放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原已建成投产的, 

应当限期治理，实现达标排污。不能达标排污的，限期搬迁。有城镇生 

活供水任务的水库，区内禁止从事污染水体的活动。

关于岸

线布局

约束的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22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投资建设旅游 

和生产经营项目。禁止在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投 

资建设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项目，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的宾馆、招待所、疗养院等建筑物。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a 准入要求

准入要

求

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新建排污口，以及围垦占用、围湖造田等投资建设 

项目。禁止在国家湿地公园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挖沙、采 矿 ，以及从 

事房地产、度假村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投资建设项目，禁止 

开 （围 ）垦、填埋、排干或 截 断 水 资 源 ，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 

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等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关于岸

线布局

约束的

准入要

求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23

禁 止 在 《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岸线保护区内投 

资建设除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已 

建重要枢纽工程以外的项目。禁 止 在 《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 

规划》划定的岸线保留区内投资建设除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 

水安全、航道稳定及保护生态环境以外的项目。

禁止开发 

活动的要 

求

24

禁止建设不符合全国和省级港口布局规划以及港口总体规划的码头 

项 目 ，禁 止 建 设 不 符 合 《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的过长江通道 

项目。禁止新建无油气回收设施的原油、汽油、石脑油等装船作业码 

头。

限制开发 

活动的要 

求

25

不 得 在 分 洪 区 （指国家和省批准的分蓄洪区、滞洪区、行 洪 区 ）兴建 

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项目以及新建、扩建、改建不符合国家和省制 

定的防洪标准及建筑设计标准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分洪口门区域和洪 

水 主 流 区 内 ，不准修建或设置有碍行洪的建（构 ）筑物、树障、渠堤 

等 ，已有的应清除。

关于小

水电空

间布局

约束的

准入要

求

不符合空 

间布局要 

求活动的 

退出要求

26

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现有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冲区内的（未分区 

的自然保护区视为核心区和缓冲区）；或 自 2〇〇3年9 月 1 曰 《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后未办理环评手续违法开工建设且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或 自 20 1 3年以来未发电且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的 ；或大坝已鉴定为危坝，严重影 响 防 洪 安 全 ，重新整改又不经济的； 

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文件明确要求退出而未执行到位的五 

类小水电原则上应立即退出。

其 中 ，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或缓冲区内但在其批准设立前合法合规 

建设、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且具有防洪、灌溉、供水等 

综合利用功能又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可 以 限 期 （原则上不得超过 2 

0 2 2年 ）退出。退出类电站应部分或全部拆除。除与生态环境保护相 

协调的且是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认可的脱贫攻坚项目 

外 ，严控新建商业开发的小水电项目。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号 准入要求

关于污

染物排

放管控

的准入

要求

允许排放 

量要求
27

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的项目，应符合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重 

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有行业排放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无行业排 

放标准的执行综合排放标准。

允许排放 

量要求
28

新建、改建、扩建造纸、磷化工、氮肥、有色金属、印染、农副食品 

加工、原料药制造 '制革 '农药、电镀等“十大”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实 

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现状水质达标区域实施等量置 

换 ，超标区域实施减量置换)。

允许排放 

量要求
29

新建、改扩建项目一律实施 V O C S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并将替代方 

案落实到企业排污许可证中。

允许排放 

量要求
30

上一年度环境空气质量年平均浓度不达标的城市、水环境质量未达到 

要求的市县，建设项目实施主要污染物2 倍削减替代；细颗粒物（P  
M 2 5 )年平均浓度不达标的城市，建设项目实施_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物2 倍削减替代。

现有源提 

标升级改 

造

31

敏感区域（列入国家重点湖泊、重点水库）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应达到 

—级 A 排放标准，新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需强化脱氮除磷。长江干流、 

汉江干流以及建成区水体水质达不到地表水 IV类标准的城市，新建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要执行一级A 排放标准。长江支流、汉江支流劣V 类 

断面控制单元现有城 f真)'弓水处理设施应实施提标改造。

环境风

险防控

联防联控 

要求

32

建立全省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以武汉城市圈为主体，建立统 

一协调、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区域预警的大气污染联动应急响应体 

系 ，实行联防联控。

33

跨区域的重点水体以及涉及饮用水水源的流域、区域要建立上下游联 

防联控协调机制，建立区域间污染防治、信息共享、应急处置联动机 

制 ，实行联防联控。

- 14 -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a 准入要求

关于资

源幵发

效率的

准入要

求

禁燃区要 

求

34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止销售、燃 用 高 污 染 燃 料 ；禁止新建、扩建燃用 

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经建成的，应当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期 

限内停止使用或者改用清洁能源。不得在全省县级及以上±成市建成区 

新 建 3 5蒸吨/小 时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区域禁止新建1〇蒸吨/小时 

及所在地市所规定规模以下的燃煤锅炉。

关于法

定保护

地的准

入要求

自然生态 

空间

35

严格控制新增建设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外的生态空间。严格限制农业开 

发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外的生态空间，符合条件的农业开发项目，须依 

法由市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生态保护红线外的耕地， 

P 余符合国家生态退耕条件，并纳入国家生态退耕总体安排，或因国家 

重大生态工程建设需要外，不得随意转用。

关于法

定保护

地的准

入要求

生态保护 

红线

36

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活动，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 

的各类开发活动。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湿地公园、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地的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生态保护 

红线

37

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前提下，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开展以下人 

类 活 动 ：

( — )矿产资源开发活动；（二 ）围填海、采砂等破坏海河湖岸线等 

活 动 ；（三 ）大 规模农业开发活动，包括 大 面 积 开 荒 ，规模化养殖、 

捕 榜 活 动 ；（四 ）纺织印染、制革、造纸印刷、石化、化工、医药、 

非金属、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制造业活动；（五 ）房 地 产 开 发 活 动 ； 

( 六 ）客 （货 ）运车站、港口、机 场 建 设 活 动 ，火力发电、核力发电 

活 动 ，以及危险品仓储活动等；（七 ）生 产 《环 境 保护综合名录（2〇 

1 7年 版 ）》所列“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 品 的 活 动 ；（八 ）《环境污 

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所指的环境高风险生产经营活动；（九 ）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活动。

生态保护 

红线

38
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前提下，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开展以下人 

类 活 动 ：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号 准入要求

( — )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活动,•（二 ）原住民正常生产生'活设 

施建设、修 缮 和 改 造 ；（三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林业活动；（四 ） 

国防、军事等特殊用途设施建设、修 缮 和 改 造 ,•（五 ）生态环境保护 

监测、公益性的自然资源监测或勘探' 以及地质勘查活动；经依法批 

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活动；（六 ）必要的河道、堤防、岸线 

整 治 等 活 动 ，以及防洪设施和供水设施建设、修缮和改造活动。

关于法

定保护

地的准

入要求

白然生态 

空间、生态 

保护红线

39

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采矿活动，应 停 止 开 采 活 动 ，有序退出并开展 

矿区生态修复。对依法取得探矿权的，在不影响主导生态功能的前提 

下 ，可依法依规开展勘查活动。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耕地，可 正 常 耕 作 ，但不得擅自扩大规模；鼓励发 

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对位于江河源头及其两侧、水源 

地和湖库周边的陡坡耕地，以及水土流失、风沙、盐碱化和石漠化等 

生态危害严重区域的耕地，应逐步退耕还林还草。

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人工商品林，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管理。 

鼓励各地创新商品林经营管理模式,通过签订协议、改造提升、租赁' 

置换、赎 买 等 方 式 ，实行集中统一管护，改善和提升其生态功能，并 

将重点区位的商品林逐步调整为生态公益林。

生态保护红线内已有的交通、通信、能源管道、输电线路等线性基础 

设 施 ，风电、光 伏 设 施 ，以及防洪水利等设施，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进 

行管理、运 行 和 维 护 ，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列入省级以上规划且涉及 

公益' 民生和生态保护的线性基础设施、P方洪水利工程，以及已经获 

得批准的风电、光 伏 建 设 项 目 ，在不影响主导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可 

严格按照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选址和规模等进行建设，并在建设工程 

结束后对造成影响的区域进行生态修复。

- 16 -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a 准入要求

关于法

定保护

地的准

入要求

森林 40

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采种和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  

脂、挖笋、掘根、剥树皮及过度修枝以及其他毁林行为。禁止在幼林 

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 

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 

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缴纳森林 

植被恢复费。

采伐森林和林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 )成熟的用材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择伐、皆伐和渐伐 

方 式 ，皆 伐 应当严格控制，并在采伐的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 

( 二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 

林 ，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三 ）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 

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

林地 41

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珍稀动物和植物生 

长繁殖区以及国防林、P方护林、母树林、林木种子园、林业科研和教 

学 实 验 区 的 林 地 ，不得征用和占用。确需征用' 占 用 的 ，必须征得原 

批准设立该类林地的机关同意。

风电场建设项目禁止占用天然乔木林（竹 林 ）地、年 降 雨 量 4 0 0毫米 

以下区域的有林地、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地和二级国家级公益林中的有 

林地。本通知下发之前已经核准但未取得使用林地手续的风电场项 

目 ，要重新合理优化选址和建设方案，加强生态影响分析和评估，不 

得占用年降雨量 4 0 0毫米以下区域的有林地和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地， 

避让二级国家级公益林中有林地集中区域。

17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a 准入要求

关于法

定保护

地的准

入要求

林地 42

占用和临时占用林地的建设项目应当遵守林地分级管理的规定：

(— ) 各类建设项目部不得占用 I 级 保 护 林 地 ◊ (二 ）国务院批准、 

同意的建设项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 

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可以使用 H级及其以下保护 

林地。(三 ）国防、夕卜交建设项目，可以使用 I I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 

(四 ）县 （市、区 ）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 

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可以使用 I I级及其以下保护 

林地。 （五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勘查项目、大中型矿山、符合相 

关旅游规划的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可以使用 I I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 

其他工矿、仓储建设项目和符合规划的经营性项目，可以使用n i级及 

其以下保护林地。 （六 ）符合城镇规划的建设项目和符合乡村规划的 

建设项目，可以使用 n 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七 ）符合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规划的建设项目，可以使用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范围内 I I级及其以下保护 

林地。 (八 ）公路、铁路、通讯、电力、油气管线等线性工程和水利 

水电、航道工程等建设项目配套的采石（沙 ）场、取土场使用林地按 

照主体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范围执行，但不得使用 n 级保护林地中的有 

林地。其 中 ，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所有的重点林区（以下简称重点国 

有 林 区 ）内 ，不得使用 in 级以上保护林地中的有林地。 （九 ）上述建 

设项目以外的其他建设项目可以使用 IV级保护林地。本条第一款第 

( 二 ）、 （三 ）、 （七 ）项以外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不得使用一级 

国家级公益林地。国家林业局根据特殊情况对具体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18 -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a 准入要求

关于法

定保护

公益林 43

严禁在生态公益林林地开垦'采石、采沙、取 土 ，严格控制勘查、开 

采矿藏和工程建设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确需使用的，严格按照《建 

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使用林地手续。一 

级国家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严禁打枝、采脂、割 

漆、剥树皮、掘根等行为。国有一级国家级公益林，不得开展任何形 

式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等确需采伐林木，或者发生较为严重 

森林火灾、病虫害及其他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确需对受害林木进行清 

理 的 ，应当组织森林经理学、森林保护学、生态学等领域林业专家进 

行生态影响评价，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实施。—级国 

家级公益林、省级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前提 

下 ，可以按照相关技术规程的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在不 

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 

植养殖和森林游憩等非木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科学发展林下经济。
ItBthJ/住 

入要求

天然林 44

本省天然林应当全部纳入保护范围；人工林中的公益林保护适用本条 

例。

禁止在天然林保护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 ）毁林开垦,•（二 ）毁 

林 造 林 ,•（三 ）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四 ）在有林地上建设风力发电 

项目,•（五 ）建设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生物多样性和污染环境的 

生产经营设施；（六 ）商业性采伐林木,•（七 ）采挖移植林木或者树 

蔸 ，采割树脂；（八 ）倾倒石渣、垃圾等固体废弃物；（九 ）违反国 

家规定采石、采矿、取 土 ；（十 ）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含 

P余草剂等药剂），•（十 一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因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确需征收、占用的，应 

当依法办理审核、审 批 手 续 ，按照国家和省公益林林地的征收标准征 

收森林植被恢复费。

关于法

定保护

地的准

入要求

森林公园 45

禁止在森林公园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 

采伐、占用、征收、征用或者转让森林公园，必须遵守有关林业法规、 

经营方案和技术规程的规定。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事下列活 

动 ：（一 ）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二 ）非法猎 

捕、杀害野生动物；（三 ）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 

(四 ）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设施；（五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 

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 气 ，乱倒垃圾、废渣、废物及其他污染物；（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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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号 准入要求

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烛、燃 

放 烟 花 爆 竹 ；（七 ）擅自摆摊设点、兜 售 物 品 ；（八 ）擅自围、填、 

堵、截 自 然 水 系 ；（九 ）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

国家级森林公园内原则上禁止建设高尔夫球场、垃圾处理场、房地产、 

私人会所、工业园区、开发区、工厂、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抽水蓄 

能电站、非森林公园自用的水力发电项目，禁止开展开矿、开垦、挖 

沙、采石、取土以及商业性探矿勘查活动，禁止从事其他污染环境、 

破坏自然资源或自然景观的活动，禁止在开发建设中使用未经检疫的 

木材、木制品包装材料和木制电（光 ）缆盘。

严格控制建设项目使用国家级森林公园林地，但是因保护森林及其他 

风景资源、建设森林防火设施和林业生态文化示范基地、保障游客安 

全等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除外。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国家级 

森 林 公园林地的，应当避免或者减少对森林景观、生态以及旅游活动 

的 影 响 ，并依法办理林地占用'征收审核审批手续。建设项目可能对 

森林公园景观和生态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导致森林风景资源质量明显 

降 低 的 ，应当在取得国家级森林公园撤销或者改变经营范围的行政许 

可 后 ，依法办理林地占用、征收审核审批手续。

关于法

定保护

地的准

入要求

自然保护 

区
46

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 查 活 动 的 ， 

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 

区管理机构批准；其 中 ，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当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的 

目 的 ，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 

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 

活 动 计 划 ，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 

方向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 

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 

施 ；建 设 其 他 项 目 ，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弓染物 

排放标准。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 

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 当 限 期 治 理 ；造 成 损 害 的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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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a 准入要求

须采取补救措施。

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建设的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内的 

环 境 质 量 ；已造成损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P艮期治理决定由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作出，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 

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
47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以及 

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 

目 ，禁止设置有毒有害废弃物、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矿物油类及 

有毒有害矿产品的暂存和储存场所，建设危险化学品、固体废弃物等 

装卸运输码头。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付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 

目 ；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关于法

定保护

地的准

入要求

湿地 48

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在湿地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 _ ) 开 （围 ）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二 ）永久性截断湿地水源； 

(三 ）挖沙、采 矿 ；（四 ）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 圾 ；（五 ）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涸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 

物 ；（六 ）引进外来物种；（七 ）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 

污、放 生 ；（八 ）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国家湿地 

公园
49

保育区除幵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 

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恢复重建区应 

当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活动。合理利用区应当开展以生态展 

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动，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 

态体验及管理服务等活动。

国家湿地 

公园
50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国家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 )开 （围 ）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 （二 ）截断湿地水源。 （三 ） 

挖沙、采矿。 （四 ）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 （五 ）从事



维度
清单编制  

要求

序

号
准入要求

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 

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 （六 ）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 

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七 ）引入外来物种。 

(八 ）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 （九 ）其他破坏 

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 

区

51

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围湖造田、围海造地或围填海工 

程。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新建排污口。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附近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关于法

定保护

地的准

入要求

风景名胜 

区
52

在风景名胜区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一 ）开山、采石、开矿、开荒、 

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二 ）修建储存爆炸 

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三 ）填湖建房、 

围湖造田、筑坝拦汊以及以其他方式侵占和分割水面；（四 ）违反规 

定养殖、种植、放牧、狩猎、捕 捞 ；（五 ）砍伐或者擅自移植古树名 

木 ；（六 ）在禁火区内吸烟、点火、烧香、燃放烟花爆竹或者孔明灯 

等带有明火的空中飘移物；（七 ）在景物、设施上刻划、涂污或者以 

其他方式损坏景物、设 施 ,•（八 ）舌W乃垃圾,•（九 ）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活动。

地质公园 5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保护区内及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影响的一定 

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开矿、放牧、砍伐以及其它对保护对象有损 

害的活动。未经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保护区范围内采集标本和化石。 

不得在保护区内修建与地质遗迹保护无关的厂房或其他建筑设施；对 

已建成并可能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或破坏的设施，应限期治理或停业 

外迁。

管理机构可根据地质遗迹的保护程度，批准单位或个人在保护工区范 

围内从事科研、教学及旅游活动。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应向地质遗迹保 

护管理机构提交副本存档。

世界自然

遗产
54

世界遗产地范围应划入禁止建设区域，不得开展与遗产资源保护无关 

的建设活动；缓冲区范围应划入限制建设区域，严格控制各类景观游 

赏及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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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

维度 清单编制要求
序

a 准入清单

禁止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1 禁止新建煤矿、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和产能核增项目。

禁止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2

禁止在长江黄石段、富水水系、大 冶 湖 水 系 3 条主要河流水 

系非法占用滩涂湿地。

禁止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3

王英水库禁止围栏围网、投 肥 投 饵 养 殖 ，严格控制沿岸土地 

的非生态开发。杨桥水库、富水水库、毛铺水库、罗北口水 

库 、九眼桥水库等主要水库强化控磷，全面拆除围网养殖， 

禁 止 人 工 投 肥 投 饵 ，积极治理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禁止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4

禁止在长江干流沿岸新建有色黑色金属冶炼、化工、造纸、 

印染、原料药制造等污染较重行业项目。

空间布局约 

束 限制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5

新建重点行业企业应科学选址，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存在居 

民区、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不得在有色金属冶炼、焦 

化等重点行业周边或不符合要求的的污染地块上新建居民 

区、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

限制开发建设 

活动的要求
6

严格控制在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域新建有色金属矿采选冶 

炼 、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医药制造、铅酸 

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危险化学 

品生产、储存、使用等行业企业。现有工艺技术落后的企业 

要令其限期整改、转产或搬迁。

不符合空间布 

局要求活动的 

退出要求

7 现 有 2 0 蒸吨/时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淘汰。

空间布局约 

束

允许排放量要 

求
8

市区、县城、乡镇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不低于9 5 % 、 

8 5 % 、7 5 %  , “两区两带”和“两镇一区”（大王镇、太子镇、金 

海 开 发 区 ）污 水 处 理 率 达 到 9 0 % 以上。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达 到 100 %  ,城市建成区雨污分流排水体制管道覆盖率不小于 

8 0 %  , 危险废物依法安全处置率达到 10 0 %。

允许排放量要 

求
9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 区 ）粪 便 资 源 化 利 用 率 达 到 8 5 % 以 上 ， 

所有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 5 %以上。



维度 清单编制要求
序

号 准入清单

允许排放量要 

求
10

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9 0 % 以 上 ，主要农作 

物 化 农 药 使 用 量 零 增 长 ，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到 4 0 % 以上。

允许排放量要 

求
11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覆盖面9 5 %以 上 ，市区、大冶市及阳 

新县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  , 重点乡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 0 %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 

化处理处置率达到 9 0 % 以 上 ，重点企业)亏泥无害化处理率不 

低 于 9 0 % 。

允许排放量要 

求
12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 0 %以上。

污染物排放 

管控

允许排放量要 

求
13

新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其废水污染物排放应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允许排放量要 

求
14

所有工业企业一律执行行业排放标准中的水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没有行业标准或行业标准中没有水污染物排放特别限 

值 的 ，一律 执 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污染物排放 

管控

允许排放量要 

求
15

阳新县、大 冶 市 等 2 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集中的县(市） 

执 行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 B 25466-2〇10冲 的 水  

污染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总汞、总铬 

特别排放限值；《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 B 21900-2008)中的 

水巧染物总错、八价络、总镍、总锦、总银、总铅、总亲、 

总锌、总铜、总铁、总铝、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 B 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 

总汞、总银、总铅、总镉、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允许排放量要 

求
16 新 （改、扩 ）建涉重项目实行重金属排放量倍量置换。

允许排放量要 

求
17 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相关文件要求

环境风险防 

控
联防联控 18

建立重污染天气、饮用水水源地、有毒有害气体、放射辐射 

安全、生物毒性监测预警系统。建立区域、流域和部门联动 

应 急 响 应 体 系 ，实行联防联控。



维度 清单编制要求
序

g 准入清单

资源利用效 

率要求
禁燃区 19

禁 燃 区 内 不 得 新 （改、扩 ）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已建成 

的应逐步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禁 

止新建每小时 3 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附 件 4

黄石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一 ）大冶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坏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 

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曽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ZH42028110001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优

先保护单元 

1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大

冶

市

生态

保护

优先

保护

单元

1. 单元内各类保护区相应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 

然生态空间 '森 林 公 园 、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准入要求。

2. 单元内保安湖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生

态空间、湖泊的准入要求。

/ /

禁 燃 区 内 不 得 新 （改、 

扩 ）建高污染燃料燃用 

纖 ，已建成的应逐步 

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 '电或者 其 他 清 洁 能  

源。禁止新建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ZH42028120001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重

点管控单元 

1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大

冶

市

灵乡

镇

重点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 林 、公益 

林等的准入要求。毛铺水库、九 眼 桥 水 库 执 棚 北 省 总 体 准 入 要 求 中 关  

于水库的空间准入要求。水库区域强化控磷，全面拆除围网养殖，禁止

人 工 測 睹 殖 ，积 极 治 理 业 面 源 污 染 .

2. 大冶灵成工业园区新、改 （扩 ）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环

评 （或 跟 踪 评 价 ）中环境准入要求。

3.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

4. 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

要求。

5. 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

原则上不得新建、扩 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

6. 禁 止 新 建 '改 建 '扩 建 增 加 重 金 属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项 目 ，禁止在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 。

1.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5%〇 

2•上一年度PM2.5科 均 浓 度 超 标 ，单元内建设项目二氧化硫、廳 化  

物 、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3. 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

性 有 働 特 别 謙 限 值 。

4.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 f lj用活动项目执行《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中 的 水 污 染 物 总 锌 '总 铜 '总 铅 '总 镉 、总镍、总砷' 

总汞、总铬特别排放限值；《电渡污染物玲嗷标准》（GB21900-2008)中的 

水 污 雜 总 铬 、六价铬、总 镍 '总 镉 、总 银 '总 铅 、总汞、总锌 '总铜 '

总铁、总铝、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工4k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亲、总银、总铅、总镉、 

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5. 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治理，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

量控制要求。〇

1. 大冶灵成工业园应建立大 

气 地 下 水 、土壤环境风险

腿 体 系 。

2. 大冶灵成工业园内生产、 

储存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置

废水的医药化工产业等企 

业 ，应 配套有效措施，防止 

因 渗 漏 污 魏 下 水 '土 壤 ， 

以 及 因 事 故 废 水 達 污 染  

地表水体。

3. 大冶灵成工业园内产生、 

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 

险 废 物 ）的医药化工等企业, 

在贮存、转移、利用、处置 

固 体 废 物 （含 危 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扬散、防流 

失、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

环境的措施。

/

ZH42028120002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重

点管控单元

2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大

冶

市

罗家

桥街

道

亂点

管控

单元

1.大 冶 城 西 北 工 ^园 新 、改 （扩 ）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环 

评 （或 跟 踪 评 价 ）中环境准入要求。

2•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3.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4.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

5.禁止新建、改建 '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1.大冶城西北工业园新建、改建、扩 顏 点 行 业 建 设 项 目 应 实 施 主 要 污  

雛 总 磷 ~化 学 需 氧 雖 放 等 量 （减 量 ）魏  

2•上一年度PM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目二氧化硫、氛氧化 

物 、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3. 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

性 有 働 特 别 排 放 限 值 。

4.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1.大冶城丙北丁仆同庥5聿古 黄石市大冶市铜绿山铜 

金 矿 顧 开 纖 划 区 地  

下 瓶 矿 产 规  

模不得低于 3 万吨年以 

下 ；大型矿山最低服务 

牢限不小于2 0年 ，中型 

旷山不小于 10年 ，小型

大气、地下水、土壤环境风 

险防控体系。

2.大冶城西北工业园内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及产生 

大置废水的生物医药产业等 

企 业 ，应配套有效措施，防

- 26-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 

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曽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Wi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6.黄石市大冶市铜绿山铜金矿重点开采规划区新建'改扩建矿山应符合 

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生产矿山应根据绿山矿山建设要求进行升级改造， 

边 开 采 边 治 理 ；矿山关闭前完成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物总锌 '总铜、总铅、总 镉 '总 镍 、总砷、 

总汞、总铬特别排放限值“伸疲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的 

水 污 雜 总 铬 ' 六价铬、总 镍 '总 镉 、总银、总 铅 '总 汞 '总 锌 '总 铜 、 

总铁、总铝、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 I f j lk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汞、总银、总铅、总镉、 

总镍、总 钴 棚 排 放 限 值 。

5.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治理，确保污染物达 

标 放 。新建、改扩建畜禽养殖项目污染物扫_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 

量控制要求。 •

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 壤 ， 

以 及 因 事 故 废 水 謝 污 染  

it® 水体。

3.大冶城西北：D U d l内产 

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 

危 险 废 物 ）的生物医药产业 

等 企 业 ，在 ! 转 移 、利 

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扬 

散 、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 

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矿山不小于 5 年 ；矿产 

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 

回收率、综合利用率提 

高 3 ~ 5个 百 分 点 ，矿山 

“三率”水平达标率达到 

80%.

ZH42028120003

湖北省黄石 

市 九 '台 賴  

点管控单元

3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犬

冶

市

金山

随
管控

单元

1.单元内大冶湖、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 

泊、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大冶湖禁止水产养殖，禁止人工投 S巴 
养殖❶

2•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改 （扩 ）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 

环 评 （或 跟 踪 评 价 ）中环境准入要求。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已发布的高污 

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3.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4.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1 •单元内大冶湖流域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实施主要污 

娜 总 磷 ，鮮 需 氧 麟 放 等 量 （减 量 ）魏  

2.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铜实际玲酿总置超过全区总置控制指标7 0 %  

时 ，禁止引入电子信息产业涉铜排放项目。

3•上一年度PM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烟粉尘、挥 发 性 有 雖 四 项 污 染 物 实 施 区 域 2 倍削减替代。

4. 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5.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 、锌工业污染物卩放标准》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 

总汞、总铬特别排放限值；《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的 

水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锌、总铜、

总铁、总铝、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汞、总银、总铅、总镉、 

总镍、总钻特别排放限值。

1. 黄 石 经 瓶 术 开 发 区 应 建  

奴 气 、地 下 水 '土壤环境

风 险 系 。

2.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及产生 

大量废水的生物医药产业等 

企 业 ，应配套有效措施，防 

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 壤 , 

以 及 因 事 故 废 水 直 ^污 染

地表水体。

3.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产 

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 

危 险 废 物 ）的生物医药产业 

等 企 业 ，在贮存、转移、利 

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扬 

散 、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

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 

扩 ）建高污染燃料燃用 

i亂 已 舰 步  

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 '电或者其他清洁能  

源。禁止新建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ZH42028120004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重

点管控单元 

4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大

冶

市

大箕

铺

镇、

东岳

路街

道'

金湖

重点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大冶湖、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 

泊、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大冶湖禁止水产养殖，禁止人工投肥

养殖。

2. 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3•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4.禁 止 新 建 '改 建 、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1. 单元内大冶湖流域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实施主要污

雜 总 磷 \化 学 需 氧 趣 放 等 量 （减 量 ）舰

2. 东岳路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8 5 %  ,其他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效率达到 7 5 %以上。

3. 上一年度 PM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 、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4•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

单元内矿山开采产生'禾 IJ用 

或 ⑽ 的 固 体 娜 （含危险 

废 物 ），在 ! 转 移 、利 

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扬 

散 、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 

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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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 

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区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街道 @ 。 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5.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 f i j用活动项目执行《铅、锌：D lk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 

总汞、总铬特别排放限值 ^〈电键污染物排放标准》（GB2 1900-2008)中的 

水 污 娜 总 铬 .六 价 铬 、总 镍 .总 镉 .总 银 、总铅、硫 总 蒎 总 铜 、

总铁、总铝 '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工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汞、总银、总铅、总镉、 

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6. 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治理，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新建、改 扩 建 畜 禽 养 殖 项 目 污 _排 放 石 辱 超 过 排 ■ 0 § 和总

量控制要求。

ZH42028120005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重 

点管控单元

5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大

冶

市

陈贵

镇'

金山

店镇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林地执行 ^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林、公益 

林等的准入要求。九眼桥水库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水库的空 

间准入要求。水库区域强化控礙，全面拆除围网养殖，禁止人工投肥养

殖 ，积极治理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2. 大 冶 市 陈 贵 镇 纺 织 服 装 工 业 园 羅 、改扩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

执行园区规划环评（跟 踪 评 价 ）的准入要求

3. 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

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

4. 禁 止 新 建 '改 建 '扩 建 增 加 重 金 属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项 目 ，禁止在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目。

5. 单元内新建、改扩建矿山应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生产矿山应根据 

绿山矿山建设要求进行升级改造，边 开 采 边 治 理 ；矿山关闭前完成矿山

職 台 理 与 生 态 恢 复 。

1.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

2•上一年度PM2.5年 平 均 浓 度 超 标 ，单元内建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3. 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4.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锌:m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 镍 、总砷、 

总汞、总铬特 SU排放限值；《电 渡 污 染 物 敞 标 准 》（GB21900-2008)中的 

7_K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萊、总锌、总铜、

总铁、总 铝 '石 油 雜 别 排 放 限 值 ；《电 池 工 业 污 _ 排 脑 准 》 

(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汞、总银、总铅、总镉、 

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5. 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治理，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卩放标0隹和总

量控制要求。。

1. 大冶市陈贵镇纺织服装工 

业园应建立大气环境风险防

挪 系 。

2. 单元内矿山开采产生 '利  

用或处置的固体废物（含危 

险 废 物 ），在贮存、转移、 

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 

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 

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

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ZH42028120006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重 

点管控单元 

6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大

冶

市

保安

镇'

还地

桥镇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林、公益

林等的准入要求。

目。

2. 金塘:D lk园、金桥工4k园新建、改扩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

园 区 规 划 环 评 （跟 踪 评 价 ）的准入要求。

3.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名录的项目。

4. 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

原则上不得新建、扩 建畜禽养殖场（小 区 ）。

5. 禁 止 新 建 '改 建 、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

1 •单元内保安湖流域新建、改建、扩 賴 点 行 业 建 设 项 目 应 实 施 主 要 污  

雜 总 磷 \化 学 需 氧 麵 放 等 量 （减 量 ）置换。

2•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

3•上一年度P M 2 .5年 平 均 浓 度 超 标 ，单元内建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 2 倍削减替代。

4 .  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

性 有 机 物 特 别 謙 限 值 。

5. 单 元 内 矿 产 资 源 开 发 用 活 动 项 目 执 行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铜、总 铅 '总 镉 、总镍、总砷、

1 .  金塘、金桥 J j l k 园应建立 

大气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2 .  单元内矿山开采产生'利  

用或处置的固体废物（含危 

险 转 移 '  

利用、处置固体 废 物 （含危 

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 

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

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 

扩 ）建 高 污 染 燃 綱 用  

臟 ，已 誠 的 应 逐 步  

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 

、原。禁止新建每小时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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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 

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幽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置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目。

6. 黄石市大冶市牛头山煤矿限制开采规划区禁止新建煤矿项目，已闭坑

或停采关闭矿山应及时开展生态修复。

7. 单元内新建、改扩建矿山应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生产矿山应根据 

绿山矿山建设要求进行升级改造，边 开 采 边 治 理 ；矿山关闭前完成矿山

職 雜 与 生 态 恢 复 。

总萊、总铬特别排放限值；《电 疲 污 染 物 排 腑 、准》（GB21900-2008)中的 

水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亲、总锌、总铜、 

总铁、总铝、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D lk污 染 物 做 标 准 》 

(GB30484-2013)中 的 水 污 _总 锌 、总锰、总汞、总银、总铅、总镉、 

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6.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治理，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 

置控制要求。。

ZH42028120008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重 

点管控单元 

8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大

冶

市

汪仁

镇
管控

单元

1.单元内大冶湖、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 

泊、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大冶湖禁止水产养殖，禁止人工投肥 

养殖。

2•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改（扩 ）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 

环 评 （或 跟 踪 评 价 ）中环境准入要求。

3.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4.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5.禁止新建、改建 '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1. 单元内大冶湖流域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实施主要污

雜 狐 鮮 需 氧 麟 放 等 置 （减 量 ）敝

2.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铜实际排放总置超过全区总置控制指标7 0 %

时 ，禁止弓丨入电子信息产业涉铜排放项目•

3•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❶

4•上一年度PM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 、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5. 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6.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 

总汞、总络特别排放限值；《电渡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的 

水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锌、总铜、

总铁、总铝、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 n j ik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汞、总 银 '总 铅 '总 镉 ' 

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7. 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治理，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

量控制要求…

1.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建 

立大气、地下水、土壤环境

风险防控体系。

2.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生 

产 、储存危险化学品及产生 

大量废水的电子信息 '生物  

医药产业等企业，应配套有 

效 措 施 ，防止因渗漏污染地 

下水、土 壤 ，以及因事故废

水 雖 污 娜 表 水 体 。

3.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产 

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 

危 险 废 物 ）的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产业等企业，在贮存、 

转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 

(含 危 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 

配套防扬散' 防 流 失 '防 渗  

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

施。

4. 单元内矿山开采产生、利 

用或处置的固体废物（含危 

险 娜 ），现 存 ' 織 '  

利用、处置固体 废 物 （含危 

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 

扬散、防流失 '防渗漏及其

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1.汪仁镇 ID lk用水重复 

利用率不得低于90%〇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 

綱 辱 高 于 9 立 方 締  

元。

2•禁燃区内不得新（改、 

扩 ）建高污染燃料燃用 

设 施 ，已建成的应逐步 

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 '电或者其他清洁能  

源。禁止新建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ZH42028130001
湖北省黄石 

市力台市一

湖

北

黄

石

大

冶

茗山

乡

- 般

管控

1.杨桥水库强化控磷，全面拆除围网养殖，禁止人工測巴投馆。

2.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

1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锌工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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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 

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区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般管控单元 

1

省 市 市 单元 要求。

3. 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限养区原则上

不得新建、扩 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

4. 禁 止 新 建 '改 建 '扩 建 增 加 重 金 属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项 目 ，禁止在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目。

5. 单元内新建、改扩建矿山应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生产矿山应根据 

绿山矿山建设要求进行升级改造，边 开 采 边 治 理 ；矿山关闭前完成矿山

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

总汞、总铬特別排放限值；《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的 

水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锌、总铜、 

总铁、总铝、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ZDlk污 染 物 酿 标 准 》 

(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汞、总银、总铅、总镉、 

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2.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治理，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 

量控制要求。。

3.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 以上。

ZH42028130002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一

般管控单元

2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大

冶

市

刘仁

八

镇、

殷袓

镇

—般 

管控 

单元

1.禁止在富水水系非法占用滩涂湿地。

2. 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林地的准入要

求。

3. 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

要求。

4. 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限养区原则上

不得新建、扩 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

5. 禁 止 新 建 '改 建 '扩 建 增 加 重 金 属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项 目 ，禁止在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目。

6. 单元内新建、改扩建矿山应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生产矿山应根据 

绿山矿山建设要求进行升级改造，边 开 采 边 治 理 ；矿山关闭前完成矿山

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

1.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治理，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 

量控制要求。 。

2.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

3.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 

总汞、总铬特别排放限值；《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的 

水 污 娜 总 铬 、六 价 铬 '总 镍 '总 镉 、总银，总 铅 '总 汞 '总 锌 、总铜' 

总 铁 '总 铝 、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 池 工 业 污 娜 扫 嗷 标 准 》 

(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汞、总银、总铅、总镉、 

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 /

ZH42028130003

湖北省黄石 

市大冶市一

般管控单元

3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大

冶

市

金牛

镇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林地分别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林、 

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担丘垄水库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水库

的空间准入要求。

2. 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

原则上不得新建、扩 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

3. 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

要求。

4. 禁止新建、改建 '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

目。

5. 单元内新建、改扩建矿山应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生产矿山应根据 

绿山矿山建设要求进行升级改造，边 开 采 边 治 理 ；矿山关闭前完成矿山

職 台 理 与 生 态 恢 复 。

1.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 。

2•上一年度PM2.5年 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 、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3.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 

总汞、总铬特別排放限值；《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的 

水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锌、总铜、

总铁、总铝、石油类特別排放限值；《电池ZQlk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汞、总银、总 铅 '总 镉 、 

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4. 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治理 ，5角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哪放标准和总

量控制要求。 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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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阳新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坏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曽控 

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K 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Z H 420 22 210001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 优 織  

护 单 元 1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生态 优先

单元

1. 单元内各类法定保护区相应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生态空间、湿地

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准入要求•

2 . 单元内网湖' 朱婆湖、赛桥湖、海口湖、王英水库等重点湖泊、7K库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

求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生态空间、湖泊、 7j<库的空间准入要求•

/ / /

Z H 420 22 210002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优先保 

护 单 元 2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王英

镇王

英水

库水

源地

及汇

水区

优先

娜

单元

1 .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 

2 .王英镇王英水库水源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准入要求•
/ / /

Z H 420 22 210003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优制呆 

护 单 元 3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阳新

县兴

国城

区富

水水

源地

及汇

水区

优先

单元

1.阳新县兴国城区富水水源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准入要求.

2 .单元内开发建设活动禁止违规占用水域、滩 涂 湿 地 ，强 化 控 磷 ，积极治理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 / /

ZH 42022220001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重点管 

控 单 元 1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韦源

口镇

魅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

2 .执行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 15km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3 .黄 石 新 港 （物 流 ）工业园新、改 （扩 ）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环评（或跟踪评价

中环境准入要求。

4•黄石新港（物 流 ）工业园禁止新■化学制浆造纸，禁止引入再生铅、农药原药 '农药中间体  

项 目 ；禁止新建焦化项目；禁止引入新增产能的水泥生产线及水泥粉磨站、平板玻璃等大气污 

染物排放置较多的项目；禁止引入新增铅、汞、铬、镉、砷等重金属排放的项目。

5 . 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农业种植禁止使

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

6 .  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小 区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

湖库、输水渠等水体进行围栏围网养殖、投 肥 （粪 ）养殖，

7 .  禁 止 新 建 '改 建 '扩 建 增 加 重 金 属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项 目 ，禁止在重要生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

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建相关项目。

8 .单元内岸线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岸线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1. 上一年度 PM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 

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

项污染物实施区域 2 倍削减替代。

2 .  单元内水泥等行业现有及新建企业、在用及新建 

锅炉应执行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和挥发性

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3.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锌 

工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 

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总汞、

总铬特别排放限值 ^〈电 镀 污 雜 排 放 标 准 》 

(G B 2 1 9 00 -2 008 )中的水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 

总镉，总银，总 铅 '总 汞 .总 锌 ，总铜 H 总 

铝、石油类特別排放限值;《电池：D lk污染物排放标 

准》（G B；30484-2 〇l 3 )中的水污染物总辞、总猛、总 

汞、总银、总铅、总镉、总镍、总钻特别排放限值。

4 .  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黄 石 新 港 （物 流 ）工业园 

应建立大气大W 賴 险  

防控体系。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 

扩 ）建 高 污 類 料 燃  

用 设 施 ，已建成的应 

逐步或依法限期改用 

天然气、电或者其他 

清洁能源。禁止新建 

每小时 35蒸吨以下的 

醒 锅 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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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区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治 理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 

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 

求。。

ZH42022220002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重点管 

控 单 元 2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富池

镇、

枫林

镇

管控

单元

1.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泊、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 

2.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15km的空间布局准入要求。

3. 阳新经济开发区新建、改扩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环评（跟 踪 评 价 ）中的准入 

要求。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已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严格控制化工、医药

等高耗水，高污染行业。

4. 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农业种植禁止使

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

5. 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 '扩建畜禽养殖场（小 区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

湖库、输水渠等水体进行围栏围网养殖、投 肥 （粪 ）养殖。

6. 禁 止 新 建 '改 建 、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态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

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目。

7. 黄石市阳新县鸡笼山铜矿重点开采规划区新建、改扩建矿山应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生产矿

山应根据绿山矿山建设要求进行升级改造已闭坑或停采关闭矿山应及时开展生态修复。

8.单元内岸线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岸线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1.上一年度 PM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 

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 

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2•单元内化工等行业现有、新建企业及在用 '新建  

锅炉应限期提标升级改造，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3•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锌 

工业污染物 fig放标准》（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 

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总汞、 

总铬特別排放限值 J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中的水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 

总 鼠 总 银 ，总铅，总汞，总锌…■ 总 铁 ，总、 

铝、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0484-201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 

汞、总银、总铅、总 镉 '总 镍 '总 钴 特 别 排 放 限 值 。 

4.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治 理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 

殖 项 @污 娜 排 放 羽 尋 超 过 排 放 标 准 和 总 量 控 制 要  

求。 。

1. 阳新经济开发区应建立 

大气' 地下水、土壤环境

风险防控体系。

2. 阳新经济开发区内生产、 

储存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 

量废水的医药化工、循环 

经 济 产业等企业，应配套 

有 效 措 施 ，防止因渗漏污 

染 地 下 水 '土 壤 ，以及因 

事 故 废 水 雖 污 娜 表 水

体。

3. 阳新经济开发区内产生、 

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 

危 险 废 物 ）的医药化工、 

循环经济产业企业以及矿 

山 开 采 企 业 ，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固体废物

(含 危 险 废 物 ）过 程 中 ， 

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 

防渗漏及其他防止污染环 

境的措施。

黄石市阳新县鸡笼山 

铜矿 £点 开 采 规 划 区  

地下开采矿产最低开 

采 规 模 不 得 赃 3 万 

吨 年 以 下 ；大型矿山 

最低服务年限不小于 

2 0年 ，中型矿山不小 

于 10年 ，小型矿山不 

小 于 5 年 ；矿产资源 

开采回采率、选矿回 

收率、综合利用率提 

高 3 ~ 5个 百 分 点 ，矿 

山“三率”水平达标率 

达 到 80〇/〇。

ZH42022220003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重点管 

控 单 元 3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浮屠

镇'

排市

镇

重点

管控

单元

1.单元内湖泊、林地分别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泊、森林、公益林等

的准入要求。

2.沿富水流域开发建设活动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15km的准入要求。

3. 阳新经济开发区新建、改扩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园区规划环评（跟 踪 评 价 ）的准

入要求。禁止弓1入列入国家已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4. 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 残 留 的 农 药 '兽 药 。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湖库、输水渠等水体进行围栏围网养

殖、投 肥 （粪 ）养殖。

5.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1 •上一年度PM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 

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 

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2.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颗 粒 物 和 挥 发 性 有 讎 特 别 排 放 限 值 。

3•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佣活动项目执行《铅、锌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 

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总汞、 

总铬特别排放限值“〈电 镀 污 娜 排 放 标 准 》 

(GB21900-2008)中的水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 

总镉、总银、总铅、总汞、总锌、总铜、总铁、总 

铝、石油类特别排放限值；《电池 ID lk污染物排放标

1.阳新经济开发区应建立 

大气、水、土壤环境风险 

随 体 系 。

2. 阳新经济开发区内生产、 

储存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 

量废水的电子产业企业， 

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 

渗 漏 污 魏 下 水 、土 壌 ， 

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

魏 表 水 体 。

3. 阳新经济开发区内产生、 

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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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筐控 

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m ,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筐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准》（GB30484-2〇l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 

杀 '总 银 '总 铅 '总 镉 '总 镍 、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4.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離 ，确 保 污 娜 达 碰 放 • 新 建 . 改扩建畜禽养 

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娜放标 )t和总置控制要 

求…

危 险 废 物 ）的电子产业等 

企业以及矿山开采企业， 

在5 0 ^ 、转移、利用、处 

置固体废物（含 危 险 废 物 ：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扬散、 

防流失 '防渗漏及其他防  

止 污 染 職 罐 施 .

ZH42022220004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重点管 

控 单元 4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兴国

镇

重点

管控

单元

1. 沿富水流域开发建设活动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15km的准入要求•单元内竹 

林塘、东西湖'上马蹄湖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湖泊的准入要求，林地执行湖北省总

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森林'公益林等准入要求•

2. 阳新经济开发区新建、改扩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园区规划环评（跟 踪 评 价 ）的准

入要求.禁止弓丨入列入国家已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睑产品名录的项目.

3. 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 .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 '扩建  

畜禽 养 殖 场 （小 区 ）.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湖库、输水渠等水体逬行围栏围网养

殖 '投 肥 （粪 ）养殖。

4.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1.上一年度PM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 

目二氧化硫、臓 化 物 、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四 

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2•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应执行二氧化硫、臓  

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別扫隞P艮值•

3. 单元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项目执行《铅、锌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中的水污染 

物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镍、总砷、总亲、 

总铬特别排放限值;《电 镀 污 雜 排 放 标 隹 》 

(GB2 1900-2008)中的水污染物总铬、六价铬、总镍、 

总镉、总银、总铅、总亲、总锌、总铜、总铁、总 

铝、石油类特别㈣酿 限 值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〇484-2〇l3)中的水污染物总锌、总锰、总 

汞、总银、总铅、总镉、总镍、总钴特别排放限值。

4. 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治 理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新建、改扩建畜禽养 

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

求…

1. 阳新经济开发区应建立 

大气、水、土壤环境风险

酿 体 系 •

2. 阳新经济开发区内生产、 

储存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 

量废水的电子产业企业， 

应配套有效措施，防止因 

渗漏污染地下水、土 壤 ， 

以 及 因 事 故 废 水 辦 污

娜 表 水 体 .

3. 阳新经济开发区内产生、 

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 

危 险 废 物 ）的电子产业等 

企业以及矿山开采企业， 

在K：存、转移、利用、处 

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扬散、 

防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

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

ZH42022230001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一般管 

控 单 元 1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黄颡

口镇

-ns
管控

单元

1.执行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15km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❶

2.禁止在长江黄石段非法占用滩涂湿地。

3.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湖库、输水渠等水体进行围栏围网养

殖、投 肥 （粪 ）养殖。

4.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5.单元内岸线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岸线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优先保护岸线近 

期水平年一般不开发利用•

1.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治 理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 

殖 项 目 污 雜 醒 不 得 超 过 排 放 标 准 和 总 • 控 制 要  

求•.

2.城镇污水处理T处理效率达到 7 5 %IU± .

/ /

ZH42022230002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湖

北

黄石

市

阳

新

龙港

镇、 管控

1.沿富水流域开发建设活动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丨5km的准入要求。

2.王英水库禁止围栏围网、投 肥 投 馆 养 殖 ，严格控制沿岸土地的非生态开发，加强库区岸带及

1.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治 理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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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渉及

的乡

镇或

区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县一般管 

控单元2

省 县 王英

镇、

洋港

镇

单元 主要入库河流生态环境的治理。

3.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湖库、输水渠等水体进行围栏围网养

殖 '投 肥 （粪 ）养殖。

4.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 

求。 。

2•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

Z H 42022230003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一般管 

控 单元 3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白沙

镇 、

大王

镇

- 般

管控

单元

1.大冶湖执行省级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湖泊的准入要求。

2.严格控制湖库养殖面积，完成大冶湖围网围栏养殖拆围工作，禁 止 投 肥 ^殖 行 动 。

3.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湖库、输水渠等水体逬行1围栏围网养殖、投

肥 （粪 ）养殖。

4.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1. 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治 理 ，确 保 污 雜 达 标 排 放 。新建、改扩建畜禽养 

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

求。。

2. 大王镇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8 5 %以上。 

白沙镇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

/ /

Z H 42022230004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一般管 

控单元 4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太子

镇 、

陶港

镇

- 般

管控

单元

1.沿富水流域开发建设活动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15k m 的准入要求。

2. 大冶湖执行省级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湖泊的准入要求。严格控制湖库养殖面积，完成大冶湖

围网围栏养殖拆围工作，禁止投肥养殖行动。

3. 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湖库、输水渠等水体进行围栏围网养

殖 、投 肥 （粪 ）养殖。

4.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1. 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治 理 ，5角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 

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

求。。

2. 太子镇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8 5 %以上。 

陶港镇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

/ /

Z H 42022230005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一般管 

控 单元 5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三溪

镇

- m
管控

单元

1.沿富水流域开发建设活动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15k m 的准入要求。

2.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湖库、输水渠等水体进行围栏围网养

殖 '投 肥 （粪 ）养殖。

3.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1.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治 理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 

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 

求。。

2.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

/ /

Z H 42022230006

湖北省黄 

石市阳新 

县一般管 

控 单元 6

湖

北

省

黄石

市

阳

新

县

木港

镇

- 般

管控

单元

1.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林地的准入要求。

2.沿富水流域开发建设活动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15k m 的准入要求。

3.单元内农业种植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兽药。单元内限养区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 

畜 禽 养 殖 场 （小 区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湖库 '输水渠等水体逬行围栏围网养

殖、投 肥 （粪 ）养殖。

4.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1.单元内限养区、适养区现有畜禽养殖场进行限期 

治 理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新建、改扩建畜禽养 

殖项目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 

求…

2.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7 5 %以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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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石港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 

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单元分 

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Z H 4 2 0 2 0 2 10001

湖北省黄石 

市黄石港区 

优先保护单 

元 1

湖北

省

黄石

市

黄石

港区

生态
优先保护单 

元

1 .单元内各法定保护区相应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生 

态空间、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的准入要求。

2 .单元内青山湖、清港湖、磁湖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生态空间、湖泊的准入要求.

/ /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扩 ）建 

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已建成 

的应逐步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禁 

止新建每小时 3 5 蒸吨以下的燃 

煤锅炉❶

Z H 4 2 0 2 0 2 10002

湖北省黄石 

市黄石港区 

优先保护单

元 2

湖北

省

黄石

市

黄石

港区

黄石

市区

长江

水源

地及

汇水

区

优先保护单 

元

1 .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 1 5 公里范围内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2 . 黄石市区长江水源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准入要

求。

/ /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扩 ）建 

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已建成 

的应逐步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禁 

止新建每小时 3 5 蒸吨以下的燃 

煤锅炉。

Z H 42020220001

湖北省黄石 

市黄石港区 

重点管控单 

元 1

湖北

省

黄石

市

黄石

港区

黄石

港区

重点管控单 

元

1 .单元内湖泊、林地分别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泊、森 

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❶

2 .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 1 5 公里范围内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3•黄石港工业园区新、改 （扩 ）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环评（或跟踪 

评 价 ）中环境准入要求。

4 •黄石港工业园禁止引入污染严重的“十五小”及“新五小”企业❶ 电子信息行业限 

制引入含电渡工艺的生产企业、含喷涂工序的企业，医药产业中限制引入化学合 

成类药、发 酵 类 制 药 ，建材加 IQ12P艮制引入石材加工、矿石加工、7_R泥制品等类

型项目。

5 .黄石新兴化工有限公司于 2 0 2 5 年前完成关闭。

6.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名录的项目，现有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

7 .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1 .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黄石热电厂大气污染物肖 ^Z执
行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

2 .  单元内在用 '新建锅炉应执行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颗

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扫瞰限值

3 .  上一年度 P M 2 .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设项目二氧 

化 硫 '斑 氧 化 物 、烟粉尘、挥 发 性 有 讎 四 项 污 染 物 实 施

区 域 2 倍削减替代。

4 .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 95%  , 区 内 雨 污 分 獅 冰

体制管道覆盖率不小于 

5 .加强锁前港黑臭水体综合整治，限期达标。

黄石港工业园 

艇 立 大 喷  

境风险防控体 

系。

禁 燃区内不得新（改、扩 ）建 

高 污 纖 料 燃 用 设 施 ，已 贼  

的应逐步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禁 

建 每 小 时 3 5 蒸吨以下的燃 

煤锅炉。

- 3 5 -



(四 ）西塞山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

控单元

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

及

的

乡

镇

或

区

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Z H 420203

1000】

湖北省 

黄石市 

西塞山 

区优先 

保护单 

元 1

湖

北

省

黄石

市

西

塞

山

区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优先

保护

单元

1. 单元内黄荆山森林公园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

生态空间、森林公园的准入要求。

2 .  单元内磁湖、上游湖、下游湖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生态保护

红线' 自然生态空间、湖泊的准入要求。

3 .  单元内黄石市袁仓煤矿限制开采规划区调整范围退出生态环境敏感区， 

并及时开展生态修复，已闭坑或停采关闭矿山应及时开展生态修复。

/ /

禁燃区内不得新 

(改 、扩 ）建高污染 

燃料燃用设施，已建 

成的应逐步或依法 

限期改用天然气、电 

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禁止新建每小时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 

炉。

Z H 420203

20001

湖北省 

黄石市 

西塞山 

区重点 

管控单 

元 1

湖

北

省

黄石

市

西

塞

山

区

河

P

镇

重点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湖泊、林地分别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

泊、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

2. 西 塞 山 工 ^园 区 新 、改 （扩 ）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环评（或

臟 則 介 ）中 職 准 入 要 求 。

3.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15k m 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4. 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5. 禁止违规占用水域，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湖库、输水渠等

7j<体进行围栏围网养殖、投 肥 （粪 ）养殖。

6.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7. 禁止新建 '改 建 '扩 建 增 加 重 金 属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项 目 ，禁止在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目。对 

现有重金属排放企业，严格按照产污强度和安全财户距离要求，实施准入、

淘汰和退出制度。

8. 单元内岸线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岸线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

求。优先保护岸线近期水平年一般不开发利用。

1. 上一年度P M 2.5年平均浓 

度 超 标 ，单元内建设项目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 

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物 

实施区域 2 倍削减替代。

2. 单元内钢铁、石化、化工、 

有 色 含 氧 化 铝 )、水泥等 

行业现有'新建企业以及在 

用'新建锅炉应执行二氧化 

硫 、氛氧化物、颗粒物和挥 

发 性 有 讎 特 别 排 放 限 值 。

1. 西塞山工业园区应 

建立大气、地下水、土 

壤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2. 西塞山工业园内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及 

产生大量废水的生物 

医药产业、精细化工产 

业' _ 精 深 加 1?^业  

等 企 业 ，应 配 套 有 鹏  

施 ，防止因渗漏污染地 

下水、土 壤 ，以及因事

故 废 水 勤 肟 染 地 表  

水体。

3. 西塞山工业园内产 

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 

物 （含 危 险 废 物 ）的生 

物医药产业、精细化工 

产业，棚 觀 加 工 产  

业 等 企 业 ，在5C 存 '转  

移、利用、处置固体废 

物 （含 危 险 废 物 ）过程 

中 ，应配套防扬散、防

禁燃区内不得新 

(改 、扩 ）建高污染 

燃料燃用设施，已建 

成的应逐步或依法 

限期改用天然气、电 

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禁止新建每小时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 

炉。

- 36-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

控单元

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

及

的

乡

镇

或

区

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 

止 污 染 骑 的 措 施 .

ZH420203
20002

湖北省 

黄石市 

西塞山 

区重点 

管控单 

元 2

湖

北

省

黄石

市

西

山

区

西

塞

街

道

酿

管控

单元

1.单元内湖泊、林地分别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泊、 

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

2 . 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 15km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3. 西塞山工4k园区新、改 （扩 ）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环评（或 

跟 踪 评 价 ）中环境准入要求•区内已建成投产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 

产 能 过 剩 项 目 ，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或生产' 使用淘汰类产品的企 

业 和 产 能 ，应通过主动压减、兼并重组、搬迁改造、国际产能合作等形式

依法依规有序退出，禁止新增产能。

4 . 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5• 禁 止 违 规 占 用 減 ，水产养殖禁止养殖珍珠和在江河'湖库 '输水渠等水 

体进行围栏围网养殖、投 肥 （粪 ）养殖。

6•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7.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态功 

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目，对现 

有重金属排放企业，严格按照产污强度和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实施准入、

淘汰和退出制度。

8. 单元内岸线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岸线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

求。不得建设与生态保护方向不一致的项目•

1.上一年度 P M 2 .5年平均浓 

度 超 标 ，单元内建设项目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 

挥 发 性 有 讎 四 项 污 娜  

实施区域 2 倍削减替代。

2•单元内新（改、扩 ）建涉 

重项目实行重金属排放量 

倍量置换。

3.单元内钢铁、石化、化工、 

有色(不含氧化铝 ) '  水泥等 

行 业 现 有 '雛 企 业 以 及 在  

用 '臟 锅 炉 应  

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 

别排放限值。

1. 西塞山工业园区应 

建 立 大 气 地 下 水 、土 

壤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2. 西塞山工业园内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及 

产生大量废水的生物 

医 药 产 业 '獅 化 工 产  

业、獅 精 深 加 工 产 业  

等 企 业 ，应

施 ，防止因渗漏污染地 

下水、土 壤 ，以 及 因  

事 故 废 水 勤 肟 娜  

表水体❶

3. 西塞山工ik园内产 

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 

物 （含危 险 废 物 ）的生 

物医药产业、獅 化 工  

产业、特钢精深加工产 

业 等 企 业 ，在!C 存 、转 

移、利用、处置固体废 

物 （含危险 废 物 ）过程 

中 ，应配套防扬散、防 

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 

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禁燃区内不得新 

(改 、扩 ）建高污染 

燃料燃用设施，已建 

成的应逐步或依法 

限期改用天然气、电 

或者其他漓洁能源。 

禁止新建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 

炉。

ZH420203
20003

湖北省 

黄石市 

西塞山 

区重点 

管控单 

元 3

湖

北

省

黄石

市

西

塞

山

区

西

塞

山

区

重点

管控

单元

1.单元内湖泊、林地分别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泊、 

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

2 . 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沿江 15km布局约束的准入要求•

3.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

4.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态功 

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置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目。对现

1 .上一年度 P M 2 .5年平均 

浓 度 超 标 ，单元内建设项目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烟杨  

尘、挥发性有机物四项污染 

物实施区域 2 倍削减替代。

1. 西塞山工业园区应 

建立大气、地下水、±  

壤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2. 西塞山I l k 园内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及

产生大量废水的生物

禁燃区内不得新 

(改 、扩 ）建高污染 

燃料燃用设施，已建 

成 的 艇 步 或 依 法  

限期改用天然气、电 

或 者 其 他 清 洁 獅 。



环境管控 

单元编码

环境管

控单元

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

及

的

乡

镇

或

区

域

空间布局约束

•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有重金属排放企业，严格按照产污强度和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实施准入、 

淘汰和退出制度。

5•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 '高污染项目用地。

6.单元内岸线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岸线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要 

求。不得建设与生态保护方向不一致的项目❶

2. 新 （改、扩 ）建涉重项目 

实 行 重 金 属 排 放 量 倍 龍

换。

3. 单元内钢铁等行业现有、 

新 建 企 业 及 謂 '新 建 锅 炉  

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 、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特别排放限值。

5•城镇污水处S T 处 酸  

率 达 到 9 5 % , 区内雨污分流 

排水体制管道覆盖率不小 

于 8 0 % 。

6.加强彭家堑港、冶金港黑 

臭 水体综合整治，限期达 

标。

医药产业、獅 化 工 产  

业、特钢精深加工产业 

等 企 业 ,应配套有效措 

施 ，防止因渗漏污染地 

下水、土 壤 ，以 及 因  

事 故 废 水 勤 卜 污 娜  

表水体。

3.西塞山工业园内产 

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 

物 （含危险废物）的生 

物医药产业、精细化工 

产业'特钢精深加工产 

业 等 企 业 ，在贮存、转 

移、利用、处置固体废 

物 （含危险废物）过程 

中 ，应配套防扬散、防 

流失、防渗漏及其他防 

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禁止新建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 

炉。

- 3 8 -



(五 ）下陆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

及

的

乡

镇

或

区

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Z H 42020410001

湖北省黄 

石市下陆 

区优先保 

护 单 元 1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下

陆

区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优先

单元

1. 单元内东方山森林公园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

生态空间'森林公园的准入要求篇

2. 单元内磁湖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生态空

间、湖泊的准入要求。

/ /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 

扩 ）建高污染燃料燃用 

设 施 ，已 应 逐 步  

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 

源。禁止新建每小时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Z H 42020420001

湖北省黄 

石市下陆 

区重点管 

控 单 元 1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下

陆

区

东

方

山

街

道

管控

单元

1.单元内林地分别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林、公 

益林等的准入要求，单元内水库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中关于水库的准 

入要求❶

2.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

3.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4.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5.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 

要求。

6.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目。

1.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9 5 %  ,区内雨 

污 分 水 体 制 管 道 覆 盖 率 不 小 于 80%.

2. 上一年度P M 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 

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 

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3. 单元内新（改、扩 ）建涉重项目实行重金属

排放量倍量置换。

4. 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执行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扫卩放限

值。

单元内：Dlk聚集区应建立 

大气' 地下水 '土壤环境风  

险防控体系。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 

扩 ）建高污染燃料燃用 

设 施 ，已 誠 的 应 逐 步  

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 '电或者其他清洁能  

源•禁止新建每小时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Z H 42020420002

湖北省黄 

石市下陆 

区重点管 

控单元 2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下

陆

区

下

陆

区

重点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林等的准入

要求•

2. 黄石市下陆区长乐山循环经济工业园新建、改扩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 

划 ，并执行规划环评（跟 踪 评 价 ）中的准入要求•不得新建和改造利用铜 

精矿和含铜二?欠资源的铜冶炼企业规模低于10万吨./年的项目•现有企业

规模不得低T  5 万吨/年。

3. 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4. 区内已建成投产的钢铁' 7j<泥等产能过剩项目，环 保 '能 耗 、安全等不 

达标或生产、使用淘汰类产品的企业和产能，应通过主动压减、兼并重组、

搬迁改造、国际产能合作等形式依法依规有序退出，禁止新增产能。

5.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6.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

1.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9 5 %  ,区内雨 

污分流 ^水体制管道覆盖率不小于 8 0 %。

2. 加强新下陆东港、西港黑臭水体综合整治,

限期达标。

3. 上一年度P M 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 

设项目二氧化硫、氣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 

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4. 单元内新（改、扩 ）建涉重项目实彳51重金属

* 排放量倍量置换。

5. 单元内铜冶炼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铜、镍、

钴 工 业 污 娜 排 放 标 准 》•

6. 单元内钢铁、化工、有色(不含氧化铝)、水

1. 黄石市下陆区长乐山循环 

经济：Dlk园、力台有色产业 

园应建立大气、地下水、土

壤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2. 黄石市下陆区长乐山循环 

经 济 工 ^园 、大冶有色产业 

园内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

及产生大量废水的生物医 

药产业等企业，应配套有效 

措 施 ，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 

水、土 壤 ，以及因事故废水 

雜 污 _ 表 水 体 。

1.  黄石市下陆区长乐山 

循环经济:Dlk园规模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5〇/〇•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不 大 于 1.2吨 标 ■ 元 ,  

单位：Dlk增加值能耗不 

高 于 1.3吨标煤/万元。

2 .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 

扩 ）建高污染燃料燃用 

设 施 ，已M E 的应逐步

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 '电或者其他清洁能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坏境管控 

串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渉

及

的

乡

镇

或

区

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要求。

7.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目。对 

现有重金属排放企业，严格按照产污强度和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实施准入、 

淘汰和退出制度。

泥等行业现有'新建企业以及在用、新建锅炉 

应执行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 

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3.黄石市下陆区长乐山循环 

经济工业园、大冶有色产业 

园内产生、利用或处置固体 

废 物 （含危险 废 物 ）的金属 

冶炼产业 '有色金属冶炼、 

废气资源综合利用及再制 

造 等 企 业 ，犹 存 '  转移' 

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含危 

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配套防 

扬散、防流失、防渗漏及其 

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源。禁止新建每小时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Z H 42020420003

湖北省黄 

石市下陆 

区重点管 

控 单元 3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下

陆

区

团

城

山

街

道

重点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林、公益林

等的准入要求。

2.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 '改扩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环

评 （跟 踪 评 价 ）中的准入要求。

3. 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4.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5.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 

要求。

6.禁 止 新 建 '改 建 、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目。

1.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1 U 9 5 %  ,区内雨 

污 分 灘 水 体 制 管 道 覆 盖 率 不 小 于 8 0 %。

2. 上一年度P M 2.5年平 均 浓 度 超 标 ，单元内建 

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 

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3. 单元内新（改、扩 ）建涉重项目实行重金属

排 放 量 倍 量 難 。

4. 新 （改、扩 ）建项目车间挥发性有机物集中

收集处理率达到9 0 % 以上。

5.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铜实际排放总量 

超过全区总量控制指标7 0 %时,禁止引入电子

信 息 产 业 涉 讎 放 项 目 。

6. 单元内在用及新建锅炉等应执行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

M 〇

7. 加强彭家堑港黑臭水体综合整治，限期达

标。

1.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建 

立大气、地下水 '土壤环境

风险防控体系。

2.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及产生 

大量废水的电子信息、生物 

医 药 产 业 '觀 装 备 表 面 加  

工 等 企 业 ，应配套有謝昔 

施 ，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 

水、土 壤 ，以及因事故废水

雖 污 魏 表 水 体 。

3.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产 

生、利用或处置固体废物 

(含 危 险 废 物 ）的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产业、机械装 

錶 面 加 工 等 企 业 ，在贮 

存、转移、利用、处置固体 

废物（含 危 险 废 物 ）过 程 中 , 

应配套防扬散、防流失、防 

渗 漏 及 其 他 防 止 污 染 職  

的措施。

禁燃 区 内 不 得 新 （改、 

扩 ）建高污染燃料燃用 

碰 ，已建成的应逐步 

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 '电或者其他清洁能  

源。禁止新建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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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 

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

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

及

的

乡

镇

或

区

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Z H 42020420004

湖北省黄 

石市下陆 

区重点管 

控单元 4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下

陆

区

老

下

陆

街

道

管控

单元

1. 单元内湖泊、林地分别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湖

泊、森林、公益林等的准入要求。

2. 单元内江洋水库强化控磷，全面拆除围网养殖，禁止人工投肥投馆。

3.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4.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入园雜产关闭.

5.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6.单元内的农用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耕地空间布局约束的准入 

要求.

7•禁止新建、改建 '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禁止在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相关项目。

1.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9 5 %  ,区内雨 

污分流排水体制管道覆盖率不小于80、

2. 加强老下陆港黑臭水体综合整治，限期达

标 *

3. 上一年度P M 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 

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 

有 勵 四 项 污 雑 实 施 区 域 2 倍 削 减 酣 。

4. 单元内新（改、扩 ）建涉重项目实行重金属

排放量倍量置换。

5. 单元内钢铁、7j<泥等行业现有、新建企业以 

及在用、新建锅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❶

/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 

扩 ）建高污染燃料燃用 

確 ，已建成的应逐步 

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 

源•禁止新建每小时35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



(六 ）铁山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 

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单元 

分类

管控要求

省 市 县

涉及

的乡

镇或

区域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Z H 42020510001

湖北省黄石市 

铁山区优先保 

护 单 元 1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铁山

区

生态

保护
优先W  

单元

1. 单元内东方山森林公园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

生态空间 '森林公园的准入要求。

2. 单元内黄石市大冶市大冶铁矿重点开采规划区调整范围退出生态环境

敏 感 区 ，并及时开展生态修复。

/ /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扩 ）建 

高 污 纖 料 燃 用 设 施 ，已 誠  

的应逐步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禁 

止新建每小时 3 5蒸吨以下的 

燃煤锅炉。

Z H 42020520001

湖北省黄石市 

铁山区重点管 

控 单元 1

湖

北

省

黄

石

市

铁山

区

铁山

区

顧 管 控

单元

1. 单元内林地执行湖北省总体准入要求关于自然生态空间、森林、公益林

等的准入要求。

2. 湖北铁山经济开发区新建、改扩建项目应符合园区规划，并执行规划环

评 （跟 踪 评 价 ）中的准入要求。

3. 单元内禁止引入列入国家发布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项目。

4.严格控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严禁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用地。

5.黄石市大冶市大冶铁矿重点开采规划区新建、改扩建矿山应符合绿色矿 

山建设要求；生产矿山应根据绿山矿山建设要求进行升级改造，边开采边 

治 理 ；矿山关闭前完成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

1. 单 元 内 新 （改、扩 ）建涉重项目实行重金属

排放量倍量置换。

2.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达到9 5 %  ,区内雨 

污分流排水体制管道覆盖率不小于8 0 % 。建成 

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加强铁金港黑臭水体

综 合 整 治 ，限期达标。

3•上一年度P M 2.5年平均浓度超标、，单元内建 

设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 

有机物四项污染物实施区域2 倍削减替代。

4.单元内钢铁等行业现有、新建企业及在用、 

新建锅炉应执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 

和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排放限值。

1. 湖北铁山经济开发区应建立大 

气 、水、土壤环境风险防控体系。

2. 湖北铁山经济开发区内生产' 

储存危险化学品及产生大量废水 

的铝型材企业、大冶铁矿等企业, 

应配 套 有 效 措 施 ，防止因渗漏污 

染地下水、土 壤 ，以及因事故废

水m 污 水 体 。

3. 湖北铁山经济开发区内产生、利 

用或处置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 

的铝型材企业、大冶铁矿等企业, 

在 C ：存、$专移、利用、处置固体 

废 物 （含 危 险 废 物 ）过 程 中 ，应 

配套防扬散、防 流 失 '防 渗 漏 及

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1 •禁燃区内不得新（改、扩 ） 

建 高 污 纖 料 燃 用 織 ，已建 

成的应逐步或依法限期改用天 

然气 '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禁止新建每小时 3 5蒸吨以下 

的燃煤锅炉。

2•露天/地下铁矿最低开采规模 

不 得 低 于 5 万 吨 年 以 下 ；大型 

矿山葡氏服务年限不小于20 

年 ，中型矿山不小于 10年 ，小 

型矿山不小于 5 年 ；5广产资源 

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 

翔 用 率 提 高 3 ~ 5个 百 分 点 ， 

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到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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